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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市监市规〔2021〕60号 

 

 

 

各科（室）、执法大队、各市场监督管理所： 

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认真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扎实做

好市场经营活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市监广发〔2021〕66号）

和《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扎实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沪市监广告〔2021〕57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区工

作实际，现就本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有

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整治重点 

（一）加强文娱领域电子商务平台监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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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督促文娱领域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按照《电子商务法》等

法律法规要求登记备案，对进入平台的经营者真实信息进行核验、

登记，建立登记档案，监督文娱领域电子商务经营者做好亮照、

亮证、亮标工作。（责任科室：市场规范监督管理科） 

2．加强对文娱领域电子商务平台经营活动的技术监测，监督

电子商务经营者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、知识产权保护、个人信息

保护等方面的义务。（责任科室：市场规范监督管理科、消费者

权益保护科、知识产权科） 

3．落实《电子商务法》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网络交易监

督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畅通消费投诉举报渠道，保护消费者

知情权和选择权。（责任科室：消费者权益保护科） 

（二）加强文娱产品商业营销宣传监管 

4．从严整治借严肃政治议题开展商业宣传、恶搞经典、歪曲

历史等违法违规商业营销宣传行为。（责任科室：市场规范监督

管理科） 

5．严厉打击炒作个人隐私、软色情等低俗、庸俗、媚俗商业

营销宣传行为。（责任科室：市场规范监督管理科） 

6．依法查处宣扬淫秽、色情、赌博、迷信、恐怖、暴力等妨

碍社会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商业营销宣传行为。（责任科室：

市场规范监督管理科） 

（三）开展广告代言活动专项整治 

7．严厉打击广告代言人尤其是明星艺人在广告代言活动中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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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，配合有关部门制止企业利用

违法失德艺人作为广告代言人。（责任科室：市场规范监督管理

科） 

8．从严查处明知或者应知广告内容虚假，仍为相关商品、服

务作广告代言的违法行为。（责任科室：市场规范监督管理科） 

9．严厉打击利用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广告代言，利用

代言人为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进行广告代言以及代

言人为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进行广告代言等违法

行为。（责任科室：市场规范监督管理科） 

10．严厉打击在网络直播营销过程中违法广告代言、违法使

用绝对化用语、违法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功效、发布欺骗或误

导消费者的虚假信息等广告违法行为。（责任科室：市场规范监

督管理科） 

（四）严厉打击文娱领域周边商品与服务相关违法经营活动 

以电影、电视剧、综艺产品以及文艺明星等衍生的玩具、服

装、鞋子、美容、数码、文创用品等周边商品与服务为重点，依

法查处各类违法活动。 

11．严厉查处文娱领域周边商品与服务经营活动中涉及质量

安全、商标侵权及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违法行为。（责任

科室：质量管理科、知识产权科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科） 

12．严厉查处文娱领域周边商品与服务经营活动中的有偿删

帖、有偿刷量、发布虚假信息等“刷单炒信”、虚假宣传以及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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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、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，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、

商品声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。（责任科室：公平交易科） 

13．严厉查处文娱领域周边商品与服务经营活动中的不按规

定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、哄抬价格等不正当价格行为。（责任科

室：公平交易科） 

14．严厉查处文娱领域周边商品与服务经营活动中的虚假违

法广告。重点打击针对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商品或者服务

的广告中，含有劝诱其要求家长购买广告商品或者服务、可能引

发其模仿不安全行为内容的违法广告。（责任科室：市场规范监

督管理科） 

（五）加强文娱领域反垄断工作 

15．积极配合市场监管总局、市市场监管局依法严厉打击文

娱领域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、达成和实施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

配地位等违法行为。（责任科室：公平交易科） 

二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工作机制 

成立文娱领域综合治理专项工作组（附件 1），由皇甫冉副

局长担任组长，市场规范监督管理科牵头为副组长，政策法规科、

办公室、执法稽查科、公平交易科、市场主体监督管理科、消费

者权益保护科、质量管理科、知识产权科等为工作组成员单位，

加强对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协调、跟踪督查、重大案件的督办和

信息通报等。工作组要及时组织推进重点工作，对内加强工作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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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，对外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研究解决整治工作中遇到

的疑难问题。市场规范监督管理科要及时汇总本区工作开展情况，

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上报工作信息，有效推进整治工作。 

执法大队加强对文娱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线索的收集研判，按

照要求组织开展重大违法行为的查办。 

各市场监督管理所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按照统一部署，开展

相关监测检查、质量抽查、消费维权、执法办案等工作，及时上

报工作信息和重大案件查办情况。 

（二）强化主体责任 

督促新闻媒体和商业平台完善广告发布管理制度，建立健全

明星代言广告管理台账，严格执行有关禁止性规定，全面排查清

理明星代言虚假违法广告，限制明星粉丝团体利用公共媒体资源

发布艺人声援广告。 

加强对文娱领域相关市场主体的行政指导力度，约谈本区重

要文娱类门户网站、电子商务平台、直播服务机构等新媒体和电

视、广播、报刊等单位，促进相关市场主体知法、守法，依法规

范艺人代言行为，提升依法经营意识。 

加强反垄断法律法规宣讲，引导文娱领域相关市场主体依法

实施经营者集中，自觉抵制达成和实施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

地位等违法行为。 

（三）加强监测监管 

市场规范监督管理科以本区主要文娱类门户网站、电子商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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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、APP、微博、公众号等新媒体和电视、广播等为重点对象，

加大广告监测监管力度；加强对涉及影视作品、文艺演出、明星

商演、网络游戏等文娱产品商业营销宣传的监测监管，及时发现

文娱领域存在的各类违法违规商业营销宣传行为，交派违法线索。 

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辖区内文娱类门户网站、电子商务平

台和电视、广播、报刊等传媒的监测监管，加强对辖区内文娱类

重点企业利用自媒体开展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检查。做好辖区文

娱领域相关市场主体的日常监管，注意搜集涉及文娱领域垄断案

件线索，主动开展前期线索核查，及时上报有关信息。 

（四）加强执法办案 

加强违法线索的交派与跟踪，加强重点案件研判指导，适时

公布典型案例，形成有效震慑。 

严格落实应急管理各项工作要求，对于上级督办以及引发舆

情的重大违法线索，要急件急办、即接即办；发现跨区域重大违

法案件线索要及时上报。加强行刑衔接，对于涉嫌犯罪的，及时

移交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五）加强信用监管 

对于违法艺人经纪公司，严格依法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

法失信名单。加强涉违法广告代言人的信息报送，及时将在虚假

广告中作推荐、证明受到行政处罚的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

相关信息报送文娱领域综合治理专项工作组。 

（六）加强舆情处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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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舆情处置，提高舆情应对的准确性和及时性，确保不因

处置不力导致次生舆情危机事件发生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狠抓工作落实 

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，提高政治站位，

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多管齐下、多措并

举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，全面推动综合治理工作有效开

展。 

（二）加强监管执法，遏制违法乱象 

要聚焦重点媒体、重点企业、重点产品、重点人群，加大监

测监管力度，及时发现并遏制相关违法违规行为。要加大执法办

案力度，严厉查处一批大案要案，不得以处罚经纪公司代替处罚

违法的广告代言人，不得以行政告诫代替行政处罚，真正发挥执

法的震慑作用，进一步廓清文娱领域风气，树立良好风尚。 

（三）加强工作联动，形成整治合力 

充分发挥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组作用，密切与市市场监管

局及宣传、网信、文旅、广电、通管等部门的沟通联系，强化信

息共享，加强工作联动，对于在治理工作中不予配合的明星、艺

人，及时通报当地有关部门开展联合研判和协同处置，提高整治

成效。 

各市场监督管理所每逢双月 3 日前向局专项工作组报送统计

表（附件 2）和工作信息（包含工作进展、存在问题、取得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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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典型案例）。 

联系人：庄哲琪，联系电话：62119170。 

 

附件：1．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娱领域综合治理专项工作组名单 

2．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市场监管工作统计表 

 

 

 

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1年 12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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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组  长：皇甫冉    副局长 

副组长：李  宜    市场规范监督管理科科长 

成  员：童  俊    政策法规科科长 

朱  伟    办公室主任 

孟雪丰    执法稽查科科长 

竺敏捷    市场主体监督管理科科长 

朱  江    公平交易科科长 

周益平    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长 

张玮玟    知识产权科科长 

黄海琦    质量管理科副科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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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

监测检查 （条次） 清理 （条次） 质量抽查 （批次） 

指导规范 （户次） 通报有关部门 （件） 移送司法 （件） 

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艺人经纪公司 （家） 

立案查处情况 

序号 当事人 立案号 立案日期 
案情简述 

（150字以内） 
处罚情况 

是否属于 

处罚代言人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说明：该表每逢双月 3日前报送市场规范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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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2021年 12月 14日印发   


